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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深入地铁站开展“防消联勤”演练
近日，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

援大队董家口消防救援站、泊里
消防救援站在辖区琅琊地铁站
开展“防消联勤”联合演练，旨在
持续做好夏季灭火救援工作，切
实增强辖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
识（右图）。

当天，消防救援人员重点检
查了琅琊地铁站消防安全责任落
实情况、消防安全检查与教育培
训等制度建立情况，核查了消防
通道与安全出口畅通状态，确保
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有效，并对微
型消防站、消防水泵房、设备间等
重点部位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
熟悉工作结束后，演练开始，现场
模拟设备间起火，地铁站工作人员发现“火情”
后，迅速启动固定消防设施，单位微型消防站队
员立即进行初期处置，董家口消防救援站随即接
手后续灭火工作，“火情”成功得到控制。

下一步，黄岛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强化重

点区域及场所的熟悉演练，全面提升整体防控
水平，拧紧消防“安全阀”，切实提高队伍“防
火、灭火、宣传”综合能力，确保辖区消防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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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开展“队站开放日”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全面增强广大学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
升自防自救能力，7月7
日，青岛第五十六中学
60余名师生走进青岛市
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浮
山后消防救援站，“零距
离”感受消防、体验消
防、学习消防（右图）。

活动现场，消防救
援人员结合近年来发生
的典型火灾案例，为学
生们讲解了如何预防火
灾、如何安全有序疏散
等消防安全知识，并向
学生们展示了各类消防
装备器材，讲解了其功
能与使用方法，另外，还
邀请学生体验消防装备的使用，让学生们对消
防装备器材有了更深地了解。

此次活动，切实增强了师生们的消防安全

意识，提高了其自防自救能力，为打造平安和谐
的校园消防安全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石欣玉）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赵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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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典型案例

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

【案情简介】

2022年1月，阮某等5名越南船员在越南海防
港登上某航运有限公司所属、香港某船务有限公司
光船承租的“森林6”轮，担任机工等职务。2022年6
月，“森林6”轮靠泊约旦亚喀巴港装载货物过程中，
一个装有液氯的集装箱从吊机上掉落，集装箱固定
销穿破液氯罐发生液氯泄漏，造成爆炸事故，阮某
等5名船员死亡，船方未予赔偿。

2024年5月8日，“森林6”轮靠泊山东省荣成市
石岛港，船员近亲属申请扣押该轮。青岛海事法院
迅速反应，于当日制作民事裁定书，并于2024年5
月10日船舶离港前成功实施扣押。后5名船员近
亲属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某航运有限公
司、香港某船务有限公司、梁某承担海上人身损害
赔偿共计人民币693万元。

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5名船员近亲
属与光船承租人香港某船务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
议并履行完毕。2024年8月7日，青岛海事法院作
出裁定：按5名船员近亲属撤回起诉处理。

【裁判结果】

在诉前海事保全期间，对船舶成功实施扣押
后，在青岛海事法院的主持下，确定了光船租赁

期间因船舶营运发生事故造成的船员人身损害
应当由光船承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则，5
名船员近亲属与光船承租人香港某船务有限公
司达成和解协议，由香港某船务有限公司支付5
名船员近亲属人身损害赔偿款共计710288美元，
作为该争议的全部和最终解决方案。在交纳诉
讼费期间届满前，该协议履行完毕。5名船员近
亲属申请解除船舶扣押，并申请撤回起诉和免交
案件受理费。青岛海事法院依申请解除“森林6”
轮的扣押后，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按5名船员近亲
属撤回起诉处理。

【典型意义】

本案为越南船员在船舶靠港约旦期间发生意
外事故造成伤害，船员近亲属请求注册于我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船东及光船承租人赔偿损失的海上
人身损害纠纷。青岛海事法院在越南籍当事人申
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时，积极保护外籍当事人合法
权益，诉前诉中协调配合，与各方当事人有效沟通，
在依法确定赔偿责任人的基础上，最终促成纠纷的
圆满解决。因和解协议在诉讼费交纳期限届满之
前已履行完毕，青岛海事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进
一步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本案纠纷的圆满解决，不仅维护了外籍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彰显了我国司法机关对国际劳动者权
益的公正维护和人文关怀，更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
对不同国籍当事人诉讼权利、实体权利的一体平等
保护，为优化涉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一带一路”

框架下跨国劳务合作提供了司法范例，生动诠释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司法实践中的深化落实。

申请撤销海事仲裁裁决案

【案情简介】

2022年1月，某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与裴某签订
《船员外派劳务合同》，约定裴某到该船舶公司管理
的“万蓬103”轮担任船长。裴某任职过程中，因自身
失误造成船东损失，2022年5月，该船舶公司通知裴
某随船休假。2022年9月，裴某就其与该船舶公司之
间的《船员外派劳务合同》项下的争议向中国海事仲
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该船舶公司支付工资
差额、上船路费、遣返路费、疫情隔离期间工资、社会
保险、经济补偿金等费用。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作
出裁决：该船舶公司向裴某支付隔离期间工资、上船
费用、离船费用及律师费等，驳回了裴某提出的工资
差额、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等仲裁请求。

2023年6月，裴某以仲裁裁决依据的证据是伪
造的、仲裁裁决缺乏事实依据且认定法律关系错
误、仲裁员在仲裁时存在枉法裁决行为、仲裁裁决
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等为由，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
撤销上述仲裁裁决。

2024年5月6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裁定，驳回
裴某关于撤销该裁决的申请。

【裁判结果】

本案系申请撤销海事仲裁裁决纠纷。该船舶
公司系香港公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
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
定，本案应当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
应当审查涉外仲裁裁决是否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情形。裴某提出的撤销理由均涉及仲裁庭对案
件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事项，实质上是请求推翻
仲裁机构就部分客观事实已作出的判断，并重新对

该部分客观事实作出实体评判，故不属于上述法律
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应审查的内容，法院对裴
某提出的上述问题不予审查。

除上述理由外，裴某还主张仲裁员在仲裁时存
在枉法裁决行为，但未提交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纪
律处分的证据证明仲裁员构成了枉法裁决，不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仲裁员在裁决中对裴
某提出的各项仲裁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均予以回应，
无证据证明仲裁员基于特殊利益考量故意作出错
误裁决，故不存在仲裁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
裁决的情形。

裴某还主张仲裁裁决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法
院经审查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
享有的利益，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不同于合同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本案仲裁裁决系针对合同主
体因履行合同而产生的争议，仅约束合同当事人，
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裴某提出的该项理由
亦不成立。

【典型意义】

仲裁司法审查制度赋予人民法院监督仲裁裁
决的权利，是维护仲裁高度公信力和确保其可持续
发展的必要保障，对于维护仲裁公正性、促进仲裁
制度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在仲裁
司法审查案件中应坚持监督和支持并重的理念，贯
彻有限审查原则。本案中，法院秉承仲裁法确立的

“一裁终局”原则，准确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审查
涉外仲裁裁决的规定，充分尊重仲裁庭对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等实体事项的裁断，依法维护仲裁终
局效力，驳回当事人在法定事由之外提出的撤销仲
裁裁决的请求；阐释了对仲裁员是否存在枉法裁决
行为的评判标准，进一步厘清了社会公共利益在仲
裁司法审查程序中适用的边界。本案充分彰显了
司法支持仲裁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鲜明立场和态
度，平等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打造
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提供了强劲有力的保障。

依法保护中外船员劳动权益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近日，青岛海事法院发布2024年海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据悉，2024年以来，青岛
海事法院充分发挥专门管辖优势，大力实施海事审判精品战略，坚持“三个效果”的有
机统一，涌现出一批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和典型意义的精品案件，在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规范海洋经济秩序、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近日，随着法槌敲响，原告孙某与被告刘某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在青岛市即墨区金
口共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即墨公安分局金口
派出所、即墨区金口镇综治中心部分工作人员旁
听庭审，通过“零距离”观摩，对诉讼程序、案件庭
审有了更直观地了解，进一步增强了其学法用法
意识，提升了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即墨区人民法院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4年5月联合
金口镇政府设立金口共享法庭，通过现场开庭
审理、诉中调解、远程指导等方式化解纠纷，让
司法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促进矛盾纠纷高
效化解。

今年2月，即墨法院鳌山法庭受理了一起承
揽合同纠纷，原告为某村村民张某，被告为该村经
济合作社，张某申请4名证人出庭作证。为便捷
高效化解纠纷，鳌山法庭副庭长史冰芳在金口共
享法庭开庭审理此案。开庭当日，所有当事人及
证人均到庭，一次性查明了案件事实，避免了二次
开庭，节省了司法资源，减轻了当事人诉累。“有了
共享法庭，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纠纷，太方便
了！”张某感慨道。

下一步，即墨法院将进一步发挥金口共享法
庭、“互联网+社区”一站式诉讼服务工作站等群众
身边的司法服务阵地作用，积极助力综治中心规

范化建设，探索更便捷高效的司法为民举措，推动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努力绘就基层社会治理
新“枫”景。

日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云南路法庭走
进青岛海信学校开展“预防校园欺凌”普法宣讲活
动，为该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和家长们带来一堂生
动有趣的法治教育课。

当天，云南路法庭书记员夏煜桐以真实案
例为切入点，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阐述了
校园欺凌的定义、表现形式及危害后果，引导学
生们正确认识校园欺凌行为，敢于向校园欺凌
说“不”，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同时，夏煜桐重点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呼吁家长和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们的情绪
变化及行为表现，切实加强对学生们的教育和
监督，共同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在互动
问答环节，学生们就生活中遇到的法律困惑积
极提问、踊跃发言，夏煜桐耐心细致地逐一解
答，现场气氛活跃热烈。

下一步，市南法院将不断加强与辖区学校的
沟通合作，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求，不断
创新法治宣传形式，丰富法治宣传内容，共同织密
未成年人保护网。

市南法院开展
“预防校园欺凌”宣讲活动即墨法院：共享法庭让司法服务触手可及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韩晅晅

金口共享法庭开庭审理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


